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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局内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的决策

部署，不折不扣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对信用好的企业阶段性

加快出口退（免）税办理进度的要求，促进外贸保稳提质，提升

对外开放水平，现就有关工作明确如下： 

一、阶段性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

自 2022年 6月 20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，税务部门

办理一类、二类出口企业正常出口退（免）税的平均时间，压缩

在 3个工作日内。到期将视外贸发展和实际执行情况，进一步明

确办理时间要求。 

一类、二类出口企业，是指出口退税管理类别为一类和二类

的出口企业。 

正常出口退（免）税，是指经税务机关审核，符合现行规定

且不存在涉嫌骗税等疑点的出口退（免）税业务。 

二、做好宣传解读和纳税人辅导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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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一线人员培训。各地税务机关要切实做好 12366

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和办税服务厅等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关于进一步

加快出口退税办理进度要求的相关培训，重点针对本通知加快办

理退税进度要求、前期《税务总局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

退税支持力度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知》（税总货劳发〔2022〕

36号，以下称《十部门通知》）内容、报送资料、业务口径等进

行强化培训，全面提升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。 

（二）开展政策精准推送。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税费优惠政

策精准推送机制，通过本省电子税务局就阶段性加快出口退税进

度相关举措，针对一类、二类出口企业等适用主体开展政策精准

推送，并主动通过本地征纳沟通平台等多种渠道方式，区分企业

不同类型人员开展更具针对性的信息推送。 

（三）做好纳税人宣传辅导。各地税务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，

针对阶段性加快出口退税办理进度有关措施内容制作宣传产品，

通过税务网站、征纳沟通平台、新媒体等渠道开展广泛而又务实

的宣传。要进一步压实主管税务机关的网格化服务责任，针对适

用主体分类开展政策解读和专项辅导，既要宣讲阶段性加快出口

退税办理进度的重要意义，讲清本通知内容，又要辅导好操作流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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